
 

 
315

立法院公報 第 101 卷 第 17 期 院會紀錄

有關 委員就臺灣存託憑證（TDR）終止上市強制買回承諾進行檢討及修正事宜所提質詢，經

交據本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查復如下： 

一、日商爾必達公司向臺灣證券交易所（下稱證交所）申請 TDR 上市時業依規定出具承諾書，承

諾該公司參與發行之 TDR 如終止上市，應依證交所「上市公司申請有價證券終止上市處理程

序」無限制收購其餘在外流通之 TDR，金管會已責成證交所要求爾必達公司履行上開收購義

務。 

二、此外，金管會業請證交所邀集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下稱投保中心）及

TDR 存託機構，就 TDR 持有人透過兌回程序持有原股或處分原股取得價款、TDR 下市後依存

託契約終止程序取得處分價款，以及爾必達公司如未履行收購承諾，如何透過投保中心依投

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協助 TDR 持有人爭取相關權益等事宜，研商相關執行方式儘

速對外公布，以確保 TDR 投資人權益。 

三、有關爾必達 TDR 下市涉及之 TDR 通案性問題，包括 TDR 上市審查機制、資訊揭露及退場機

制等，金管會已責成證交所於近日邀集相關單位及學者專家，召開會議通盤檢討研議相關改

善措施並修正相關規章，以強化對投資人之保護。 

（六十七）行政院函送李委員桐豪就爾必達向東京地方法院聲請更生程序

有關 TDR 投資人保障事宜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3 月 19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15851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3-153） 

李委員就爾必達向東京地方法院聲請更生程序有關 TDR 投資人保障事宜所提質詢，經交據本

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查復如下： 

金管會已督導臺灣證券交易所邀集存託機構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

護中心（以下簡稱投保中心）討論爾必達 TDR 投資人權益保障事宜，存託機構將於近日擬具信函

，告知所有 TDR 投資人其可選擇之處理方式，TDR 下市前投資人若選擇兌回原股出售或兌回原股

，存託機構將減免相關兌回費用;抑或投資人可選擇下市後由存託機構依存託契約約定處分保管機

構之存託股份，或可至投保中心登記請求公司收購 TDR 並主張列入更生債權。至於爾必達下市涉

及之 TDR 資訊揭露、退場機制及投資人保護等通案性檢討事宜，金管會已責成臺灣證券交易所儘

速邀集相關單位及學者專家，召開會議研商，研析相關改善措施。 

（六十八）行政院函送李委員桐豪就機車騎士牽車過馬路是否違法問題所

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3 月 19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15852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3-154） 

李委員就機車騎士牽車過馬路是否違法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內政部查復如下： 

一、有關機車駕駛人行經路口遇紅燈時，在停止線前停車後，離開駕駛座位，於車道上直接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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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動作牽引（推行）機車有無違規部分，經查依交通部 65 年 11 月 27 日函釋略以：「機器

腳踏車駕駛人或腳踏車駕駛人，如因機件失靈或其他事故，僅藉人力推動穿越道路時，可視

同行人走路行為，並應遵守行人穿越道路之規定。」 

二、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78 條第 1 項第 2 款：「行人在道路上不在劃設之人行道通行

，或無正當理由，在未劃設人行道之道路不靠邊通行。」暨同項第 3 款：「不依規定，擅自

穿越車道。」等規定，如機車駕駛人牽引（推行）機車時未依前開規定辦理，執勤員警仍得

視個案具體事實審酌，依法製單舉發。 

（六十九）行政院函送陳委員歐珀就住宅竊盜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

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3 月 19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15810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3-112） 

陳委員就住宅竊盜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內政部查復如下： 

一、內政部警政署為積極遏制住宅竊盜案件發生，實施「提升住宅竊盜偵防效能執行計畫」，針對

住宅軟、硬體設施提供具體防竊意見，降低被害風險，並落實住宅竊案之現場勘察與採證工

作，提高住竊案件偵破能量，另對於住宅竊盜重複被害之案件實施住家安全檢測服務，指派

專業住宅防竊諮詢顧問全面實施住宅防竊諮詢、關懷慰問及預防宣導等工作，藉以強化民眾

居家安全防範意識及防竊能力，以遏制竊盜案件之發生，維護自身財產安全。 

二、持續每月不定期辦理全國性「同步查緝易銷贓場所行動專案工作計畫」，鎖定轄內最易銷贓場

所業者十分之一家數為原則，分析最易銷贓時段，擇重點時段規劃勤務及偵查作為，對易銷

贓場所進行全國大掃蕩工作，落實反銷贓作為，俾有效遏制竊盜銷贓管道，全面嚇阻轄內竊

盜犯罪之發生。 

三、本案經查係本院游前院長辦公室李姓秘書於 101 年 2 月 21 日 11 時 30 分發現宜蘭縣羅東鎮○

○街○○號（游前院長住處）後門遭不明人士破壞並侵入屋內，屋內有遭翻動之跡象，經渠

向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羅東分局成功派出所報案後，由該分局偵查隊會同警察局鑑識課等相關

人員前往現場勘察採證，本案已由報案人李姓秘書及委任律師前往羅東分局成功派出所製作

筆錄並完成相關報案程序，目前已由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羅東分局列管積極偵辦中。 

（七十）行政院函送趙委員天麟就調降 ATM 跨行手續費問題所提質詢之

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3 月 19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15837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3-139） 

趙委員就調降 ATM 跨行手續費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查復如下： 

一、為鼓勵金融業者降低金融交易手續費，減輕民眾負擔，金管會已於 101 年 2 月 23 日邀集財金

資訊公司及銀行代表協商後，決議： 


